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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治理的政府责任

　苏　　宇＊

摘　要：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政府在区块链发展与治理方面形成了比较

系统的政策体系，相应法律框架亦在形成之中。区块链的治理责任包含战略实施与风险预防两种不

同的导向，政府治理责任的配置须充分考虑两种价值导向的协调，公平分担剩余风险，以合作治理实

现引导行政，并基于防止灾难原则、辅助性原则和实验式治理原则配置具体的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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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区块链的迅速发展引起各界密切关注。在国外，脸谱（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宣布天秤币（Ｌｉｂｒａ）加

密数字货币计划，沃尔玛申请数字加密货币专利，①纳斯达克与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均在私人股权交

易领域开始尝试应用区块链，②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研究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复杂

战场安全通信问题等事件，③不断推动区块链应用向深度发展。在国内，当比特币热潮席卷之际，中

国一度集中了全球７０％的比特币矿池算力，生产了全球７０％～８０％的矿机；④即使在数字代币热潮

渐退之后，区块链产业的其他方面依然得到 迅速发展，也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２０１９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 加 快 布局区 块链技术发 展。

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⑤此后，区块链的发展继续提速。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已有３０余省市出台了

区块链支持政策，３０余所高校开设了区块链相关课程，成立了上百个区块链基金、６　０００多个技术及

产业联盟。⑥ 区块链的发展可谓风起云涌，寄托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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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区块链的潜在风险亦不容忽视。以数字代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球

市场存在的虚拟货币有７　０００余种，其中有一定交易规模或存在交易市场的大致有９００多种，大多没

有任何实体企业支撑，极易形成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洗钱、偷漏税等违法犯罪活动，①甚至引发

冲击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更重要的是，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特点使得这些风险难以通过传统的中心

化监管手段进行治理。区块链风险往往具有多中心、不可逆转、自动触发、全域同步等特点，且不少区

块链资金活动还存在一定的杠杆率，风险触发的条件和后果难以预见或控制。政府如何顺应区块链

自身的技术逻辑与发展规律进行治理、如何平衡区块链监管与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一道亟须解决的

难题。

一、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的多元发展

时至今日，“区块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信息技术应用集合体。最初，一个被广泛接受

的区块链定义是：“一种在对等网络的环境下，通过透明和可信规则，构建不可伪造、不可篡改和可追

溯的块链式数据结构，实现和管理事务处理的方式”。② 然而，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变化发

展，区块链的内涵变得日益驳杂，导致区块链的发展与治理呈现头绪纷繁的局面。

首先，联盟链和私有链的大量兴起正在挑战“去中心化”的特征，超级节点的应用也使得相关区块

链不再严格满足“对等网络环境”的限定。大部分联盟链及私有链的节点往往相当有限，且存在明显

的若干中心节点，较之大型公有链而言，其“弱中心”或“弱化去中心化”的特征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实务

界的承认，③从而开始远离原始意义上的区块链技术逻辑与价值内核。

其次，随着不发行代币的联盟链和私有链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区块链也不必然需要运用经济激

励的手段，而节点之间无须相互特别信任的前提也未必普遍成立。联盟链和私有链的进入需要特别

的认证或许可，加盟节点经常需要符合一定的资质要求才可进入，且加盟节点的控制者与相关区块链

的建设及维护者往往本身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信任基础的社会关系。由此，区块链的信任基础正在

被重塑。

最后，有向无环图（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ＤＡＧ）等技术在区块链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写“块

链式数据结构”的界定，没有区块的区块链日益常见。有向无环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局共识机制，

仅仅提供局部的共识，且没有区块的存在，链上各笔交易或记录的衔接方式更类似于“拖网”而非块链

的形式。④ 但是，应用有向无环图的一些著名项目仍然被归入区块链应用之中，区块链的内涵与外延

亦由此进一步扩展。

整体而言，区块链概念已被泛化，扩展为规则透明、记录相互连接并带有一定防篡改功能的分布

式加密存储系统之集合。泛化的区块链概念也在分布式账本、数字代币、智能合约及区块链平台服务

的应用端产生了显著的分化趋势，各主要应用的现状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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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布式账本方面的广泛应用。分布式账本是区块链的最主要技术基础，也是区块链领域获

得最广泛认可的应用。以分布式账本为重心的区块链应用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存证、电子票据、

游戏娱乐、文化产品传播、房屋租赁信息登记、溯源认证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同时，分布式账本方面

的应用亦不断向司法、政务等领域渗透。区块链对制造业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区块链在制造行业比较

有价值的四个主要应用分别为连接分布式制造资源、启用资产生命周期管理、确保端到端的增材制造

过程以及增加供应链的可见性，①这些应用基本上均主要依赖分布式账本技术。

第二，数字代币方面的逐渐分化。自以太坊（Ｅｔｈｅｒｅｕｍ）兴起以来，区块链的部署和数字代币的

发行渐趋简便，由于追求炒作风气的影响，数字代币市场一度存在极大 泡沫，②一度成为区块链金融

风险的集中点；在炒作风潮降温以后，数字代币开始分化发展。目前数字代币已经发展出证券型代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ｋｅｎ）和实用型代币（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ｏｋｅｎ，又译效用型代币）两大类，部分分类法还包含资产型

代币（Ｅｑｕｉｔｙ　Ｔｏｋｅｎ）或交易型代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ｋｅｎ），每一类又可细分若干子类，数字代币的法律性

质也开始产生显著分化。例如，在英国，证券型代币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证券或债券，并受到相关金

融机构的监管；③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曾发布《数字代币发行指南》，对数字代币进行分类，并对属于

集合投资计划的代币进行专门监管。④ 此外，部分联盟链内部亦有不公开发行的数字代币，用于兑换

联盟内部的商品、资源或服务。由此，分化发展的数字代币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区块链价值图 谱。同

时，数字代币的繁荣也带来投资诈骗、洗钱、侵犯隐私和版权等法律挑战，⑤并且即便是主流数字代币

亦无法完全解决交易与持有 的 安 全 性 问 题，⑥而 大 型 数 字 代 币 项 目 如 天 秤 币 至 今 仍 面 临 监 管 障 碍。

这些问题已在不同程度上为我国有关部门所关注。

第三，智能合约方面的多元探索。智能合约伴随以太坊的出现而勃兴，并迅速带来区块链生态的

多元化变革。智能合约可被用于构建复杂的多主体互动场景或者发行一定类型的数字代币，大型智

能合约甚至可以形成区块链服务与治理平台。目前智能合约主要是应用于娱乐、游戏、金融、质量控

制、知识产权交易、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并有望大规模应用于公用事业、数据交易、社会保障、政府数

据共享等方面。在我国，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和平台都已经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智能合约在跨链交

易、合约移植、ｇａｓ优化、多重签名、形式化验证、模型检测等基础技术上也持续取得新进展。不过，智

能合约平台生态依然有待改善，赌博和游戏类区块链应用所占据的比重居高不下，跨链通信与交易的

便利性、交易安全性、吞吐率等基础性的瓶颈限制仍须突破，智能合约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也未

被充分认识，这些都导致智能合约的应用尚难以全方位展开。不仅如此，智能合约应用非常依赖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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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币或通证的大型公有链，无论是通过侧链、ＯＰ＿Ｒｅｔｕｒｎ附加信息还是基于以太坊的虚拟机等技

术路线，都依赖于比特币、以太坊、比特币现金（ＢＣＨ）等公有链。在代币发行和交易受到严厉监管的

前提下，智能合约的未来发展路径亦不甚明朗。

第四，区块链平台服务的高速发展。区块链平台被认为是能够服务于广泛业务领域的基础性技

术。① 自“区块链即服务”（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ａＳ）的概念被提出以来，提供多种服务的区块链

平台得以迅速发展。区块链平台服务在超级账本（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兴起以后颇为常见，国内若干大型企

业如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均建立了区块链平台服务，主要面向企业和企业联盟提供服务，使用场

景主要包括供应链金融、电子票据、可信存证、分布式数字身份、溯源管理、数据共享、数字内容版权、

数字资产交易等等。较有影响力的区块链平台服务所依托的区块链大部分为联盟链，个别情况下为

私有链或公有链。但是，基于金融主权、经济稳定的考量及相关监管政策的限制，也有一些区块链平

台活动处于被限制甚至禁止的处境，如在基于公有链的交易所类平台，数字资产兑换法币的交易项目

已处于被禁止状态。

总体而言，尽管政府对代币的发行与交易采取了严厉的监管立场，国内业界对全网范围内的大型

公有链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联盟链的发展相对更为迅速。区块链技术潜藏巨大的社会经济利

益，但区块链行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各种风险：如分布式账本在密码学方面的安全性局限，数字代

币对金融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数字代币和智能合约助长若干类型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智

能合约的安全漏洞，链上信息对隐私保护的挑战，违法犯罪信息传播的不可删除性，②等等，都考验着

政府平衡区块链发展与监管的治理能力。

二、区块链治理的政策立场及法律框架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开始对区块链 相 关活 动 进 行 监 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等

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标志着区块链的相关风险规制工作进入政府监管的

视野。至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针对前述几方面的区块链应用已经初步形成有迹可循的政策立场，区块

链治理的法律框架亦逐渐成形。

（一）区块链治理的政策立场

１．对分布式账本的积极认可

由于分布式账本技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信任机制，又不触及金融安全，此方面的应用获得了有力

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基于联盟链的分布式账本应用得到了行政与司法机关的广泛认可。以区块链存

证为例，２０１８年９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明确认定了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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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较多学者及业界人士对此进行了系统梳 理，参 见 郑 戈：《区 块 链 与 未 来 法 治》，《东 方 法 学》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苏

宇：《区块链风险规制的双重进路：规范与代码的共治》，载沈岿主编：《行政法论丛》（第２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８６

～９５页；斯雪明等：《区块链安全研究综述》，《密码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Ａｄａｍ　Ｊ．Ｋｏｌｂｅｒ，Ｎｏｔ－Ｓｏ－Ｓｍａｒｔ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２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４－２１４（２０１８）；Ｄｉｒｋ　Ａ．Ｚｅｔｚｓｃｈｅ，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ｅｄｇｅｒｓ：Ｌｅｇ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２０１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７４－

１３８２（２０１８）．



存证的法律效力。自２０１８年起，区块链存证方面的司法裁判不断出现，①不少法院亦在搭建自身的

区块链存证平台，最高人民法院更已建设“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 统 一 平 台”。② 此外，医疗保障、金融

管理等部门亦在推动区块链在分布式账本应用方面发挥存储、证明、追溯等功能，推动有关政务目标

的实现；③甚至部分智慧党建平台也开始利用区块链的上述功能。④ 与此同时，政府对伴随分布式账

本的信息传输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２０１９年１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 室 发布《区块链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作为区块链领域首开先河的部门规章，它规定了备案、用户注

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安全评估、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制定和公开管理规则及平台公约等一系列制

度，防范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利用链上信息不可删除、不可篡改的特性发布和传播法律禁

止的信息内容。通过这一规定，政府正在充分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与防范违法信息传播风险之间寻

求平衡。

２．对数字代币的严厉监管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国对数字代币的监管渐趋严厉。２０１７年９月４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

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代币首次发行（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ｉ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和虚拟货币交易场

所进行清理整顿，使得境内虚拟货币交易规模大幅下降。⑤ 此后，政府对数字代币不断加强监管，甚

至对借区块链及数字代币名义的经济犯罪启动刑事司法程序。⑥ ２０１９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

习后，数字代币仍然处于受严格监管的状态。例如，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地的监管部

门已经发出重拳出击非法虚拟货币的号令，全国性清理整顿的大幕已经开启”。⑦ 《广州市黄埔区 广

州开发区加速区块链行业引领变革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第５条规定“公有链是定位支持黄埔区区块链

行业发展的自主可信的‘无币’公有链……”，明确要求公有链与数字代币作出切割，反映出地方区块

链政策仍未认可数字代币合法地位的立场。至于“无币”的公有链通过何种激励方式维系信任机制，

自全国范围内的实践观之，部分项目采取内部价值兑换或服务互助的方式，避免链上权益在链外自由

流通和兑换。即便如此，内部的“代币”或“通证”仍然缺乏明确的合法性依据。

３．对智能合约的谨慎观望

尽管中央各部委并未对智能合约正式表明立场，但智能合约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司法机关的认

可。例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了智能合约服 务，“智能合约中，双方签署的合同将以

数字形式保存，触发相应条件后，合同可以自动履行”。⑧ 目前法律与政策层面对智能合约的态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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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杭州

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８）浙０１９２民初８１号民事判决书；“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０１０１民初３８３５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全景视觉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８０５号一审

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万祥：《互联网司法开启司法新模式》，《经济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参见魏圣曜：《全国医保电子凭证在济南首发》，《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吴晓璐：《区块链应用“落地”

十余城 可从四层面优化金融监管》，《证券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参见俞慧友等：《国内首个区块链技术智慧党建平台上线》，《科技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

参见张歆：《拥抱区块链 从防范虚拟货币“套路”开始》，《证券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参见苏宇：《区块链治理之现状与思考：探索多维价值的复杂平衡》，《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蔡静：《区块链不等于虚拟货币 全国性清理整顿开启》，《长江商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吴帅帅、宋玉萌、俞菀：《浙江：“互联网＋”法治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浙江工人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为慎重，暂未出现专门针对智能合约及有关分布式应用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或政策措施。不过，

由于智能合约及有关分布式应用通常开源且多中心化部署，兼有形式检测技术之支持，交易各方能够

提前充分了解其运行逻辑及预期结果，此方面的风险很少需要专门的政策调控。尽管如此，智能合约

仍须融入私法体系，合约平台及缔约双方也需要在某些情况下设置更灵活的智能合约模型或条款，以

便在政府需要控制特殊风险的情况下终止或中断合约履行。①

４．对区块链平台服务的有力支持

如前所述，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往往在提供区块链平台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动力，这使得

区块链平台服务更易获得法律与政策的认可。例如，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发布的《关于加快

区块链产业发展的六条措施》专门提出“探索打造新型可监管区块链生态平台，区块链企业可接入生

态平台试验并上线创新型产品与服务”。苏州高铁新城发布的《苏州高铁新城区块链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试行）》规定：“对省级及以上认定的区块链研究中心、评测中心、数据中心、存储中心等公共平台且

取得相关资质的，给予１００万元奖励。”这些中心或公共平台没有形式上的限制，大部分可以通过“区

块链即服务”形式的区块链平台实现。不难预见，能够汇集多方面功能且风险可控的区块链服务平台

在未来将赢得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支持。

上述规范性文件仅仅是我国政府应对区块链发展与治理的开端。目前我国政府对区块链的立场

多见于政策性文件，但对一个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务活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领域而言，政

策立场背后的政府责任结构与边界更为重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政府责任结构的形塑有赖于

相关的法律框架。

（二）区块链治理的法律框架

尽管我国尚未就区块链发展与治理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治理区块链却并非无法可依；在专门

立法缺位的情况下，解释和运用既有法律规范显得尤为重要。在法政策学视角下，法律是“体现时代

特征并与公共政策保持密切亲缘关系的规则体系”，②具有通过行政授权将既存的行政活动限制于一

定框架内，进而命令并促进行政发挥其作用的功能。③ 因此，分析发展和治理区块链中的政府责任、

总结区块链政策之是非得失，亦不可背离既有的法律框架进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赋予政府预

防和惩治犯罪、防范网络和金融风险、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多项责任，也授权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促进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信息化建设以及推动信息产业的繁荣。这些法律规范为政府引导区块链发展及

预防区块链风险提供了制度支持，构成政府部门政策空间及责任边界。

１．引导区块链发展的法律框架

在引导区块链发展方面，尽管专门性立法暂时缺失，间接相关的法律规范仍然构成具有一定援引

或参照价值的法律框架，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法律规范：

一是科学技术促进方面的立法，既包括各地的科学技术促进或进步条例、奖励办法，也包括各地

的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及民营科技企业管理规 定 等 法 律规 范。④ 这方面的立

法促使政府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提供经济激励及制度便利条件，具体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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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吉栋：《智能合约的法律构造》，《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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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１２年颁布的《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２０１８年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等。



基金、参股、跟进投资、行政奖励等。这些地方立法为地方政府依法采取激励措施促进区块链的发展

提供了规范依据。

二是各地的信息化条例、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政府数据或政务

数据管理办法等政府管理与利用数据、信息方面的法律规范，其中包含发展和利用区块链技术的空

间。例如，《贵州省信息化条例》第２７条第１、２款、《南京市政务数据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３条等均规定

了政府推广应用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这些规定将利用和发展包括区块链技

术在内的信息技术确认为政府责任，有利于推动区块链发展。

三是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等包含建设数据平台或信息平台的法律规范，其

中亦可发现发展区块链的规范依托。例如，《贵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和管委会应当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理念和技术，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体

系、服务方式和监管模式，改进和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水平、服务质量和管理能力”。此种规范不仅

可以促进区块链的应用，还可促成区块链与具体政务应用场景的结合。

此外，《“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国发〔２０１６〕７３号）、《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２０１７〕

３５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国务院印发的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等“软法”规范，亦对区块链之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以上几方面的法律规范已为政府推动区块链发展提供了初步法律框架。政府发展区块链之政策

措施面临财政资金运用之正当性与合法性、政府之竞争中立性、措施裁量之合理性等问题，政府发展

与治理区块链时应当予以回应。对此，可援用的法律规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决策资源，①法律框架

越完备，这些问题就越能获得充分的回应。并且，部分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赋

予政府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法定责任，为政府推动区块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规范指引。

２．预防区块链风险方面的法律框架

在风险预防方面，基于既有的金融监管及网络监管实践，有关政府责任的相关法律规范的框架比

较清晰，相关法律规范内容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预防网络风险的法律规定，此种规定在区块链治理方面具有价值导向作用。预防网络

风险方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５条，而与区块链核心技术紧密相关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第１条亦有类似的价值指向。《管理规定》中引人注目的“信息内容安全管理责

任”及“健全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安全防护等管理制度”同样指向预防网络风险的目标。不

仅如此，地方性立法亦不容忽视，各地的信息技术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及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保护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规定等亦随时可被运用于区块链治理工作。② 可见，从中央到地

方，预防网络风险的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初步成型，为这方面的政府责任提供了基本依据。

二是法律有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２条第２款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２０条也提纲挈领地规定了国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牵头制定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即长期肩负此种责任。防范网络和金

融风险的政府责任全面渗透到区块链治理过程中，成为相关政策性及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法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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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１５年修正的《辽宁省信息技术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２０１６年修正的《黑龙江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

规定》、２０１７年修正的《安徽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办法》等。



据。数字代币目前受到的严厉监管即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此种责任密切相关。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关预防与惩治犯罪

的法律规定。维护社会秩序和制裁犯罪是我国《宪法》第２８条明确规定的政府责任。近几年来，公安

机关在侦破与区块链相关的犯罪方面屡有作为，经人民法院判决的相关犯罪包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盗窃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① ２０１８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明确表示某些假借“区块链”名义

的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这一文件标

志着对与区块链相关的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已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尽管如此，在当前的区块链治理

工作中，政府仍然尽可能对与区块链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区块链技术本身进行切割，即便是在对代

币首次发行的严厉打击过程中，监管部门亦尽可能使代币首次发行与区块链本身分离，②保持刑法的

谦抑性立场。

在我国，法律与政策之间存在着多种有效的联结，如通过“三定”方案、权责清单及各种内部文件

等中介，法律赋予政府的权责被转化为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空间，这一法律框架所包含的价值目标亦

指引着相关政策立场的形成。政府应当在引导发展与预防风险中寻求最符合法律价值目标的平衡

点，尽量消弭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张力。区块链技术与市场尚在急速发展之中，针对区块链进行专门立

法的条件尚未成熟。依托既有的法律框架，形成适当的政府责任体系，对良好区块链生态的形成殊为

必要。

三、区块链治理责任的法理基础

区块链治理需要寻求引导发展与风险规制的平衡，即在追求区块链技术利益的同时尽可能预防

其滋生的各种风险，尤其是网络风险和金融风险。然而，无论是区块链所蕴藏的巨大利益抑或其产生

的复杂风险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基于可计算或可估测之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平衡机制难以

有效发挥作用。由区块链技术及产业的特点观之，此种平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避免将引导发

展与预防风险的两种责任绝对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审慎、渐进的原则体系，逐步达致理想的平

衡状态。

（一）区块链治理责任的两种观念基础

自既有制度实践观之，区块链的政府治理责任植根于两种重要的观念基础：其一是发展战略思

维，其二是风险预防原则。这两种观念基础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紧密交融形成了区块链治理责

任的复合结构，也是区块链治理之政府责任所不可回避的法理内涵。

在引导发展方面，政府引导区块链发展之责任，与生存照顾之类的国家任务无关，而是更多地体

现提升国家及区域竞争力、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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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黄羽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黑０１刑终８１７号刑事判决书；“邓宏祥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案”，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湘１２２７刑 初１２７号 刑 事 判 决 书；“欧 阳 日 瑞 诈 骗 案”，福 建 省 宁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０９刑终１７２号刑事判决书；“陈 家 园、杨 义 威、付 洋 盗 窃 案”，杭 州 市 下 城 区 人 民 法 院（２０１９）浙

０１０３刑初５２４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姚进：《监管部门重申严打炒币 行 为：区 块 链 不 等 于 虚 拟 货 币》，《经 济 日 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王 阳、潘 晔：

《警惕区块链成行骗“金字招牌”》，《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

产业新优势。”①此处的“占据创新制高点”及“取得产业新优势”等均系战略思维的体现，而此种思维

必将指引区块链发展与治理方面的施政实践。在我国，“区块链技术相关产品和服务”早在２０１６年就

被列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在德国，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德国

联邦政府区块链战略》亦明确强调“我们盼望加强德国（在区块链及数字主权等方面）的领先地位”，阐

述了政府监管框架的基本导向，并部署了５个方面共计４０余项具体行动措施。② 这些动态均为与区

块链有关的战略思维之体现。

战略思维虽与法治思维有所不同，但也广泛体现在法律规范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第２条规定的“科教兴国战略”即为一例。战略思维是“一种从宏

观总体、长远发展和根本基础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③往往被运用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复杂条件下作出一系列全局性的决断。此种决断不必然包含对法律关系的具体处置，但却可能为未

来一系列法律关系的形成提供框架性的价值导向，也为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提供重要指引。对区块

链技术与产业的培育与激励体现了一种以促进发展和提升竞争力为取向的国家战略，此种战略思维

广泛地渗透到我国的法秩序之中，是阐释许多法律规范所不可忽视的价值导向。

在风险规制方面，自区块链监管动态观之，履行防范风险责任的主体并未待风险升格为实在的危

险即已全面采取措施，折射出监管者所秉持之风险预防原则。不过，风险预防的具体要求为何，则犹

未尽明晰。风险预防原则起源于环境法，迄今为止，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原则已经形成丰富的认知。对

风险预防原则至少包括“强”“弱”两种不同的基本理解，所谓弱的风险预防原则是指“应该授权监管者

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甚至在监管者完全了解风险的性质或程度之前）应对风险”，④即“立法者

授权政府在国民面临不确定的威胁时，不顾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采取保护国民的行动”。⑤ 所谓强的

风险预防原则是指“当某项活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威胁时，即使某些因果关系在科学上尚未

完全建立，也应采取预防措施”，关键是“活动的承担者而非公众须承担举证责任”，⑥亦即“除非能够

确定一项行动没有任何危害，否则不能进行”。⑦ 在风险性质、风险程度及预防措施选择等具体问题

上，更是众说纷纭。⑧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区块链治理的风险预防责任立足于弱的风险预防原则，区块链的技术研发与

业务活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承担无风险的证明责任，而监管者不待完全了解区块链风险的发生

机制及传播途径即可采取预防措施。无论网络风险还是金融风险，均属于行政法上所谓不确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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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呈现出“倾向概念”或“预测概念”的特征；它们包含了事关预测的判断，此种预测并不必然要求

用精确的概率去刻画发生某种后果的可能性，只需“朴素的盖然性”即可。① 实践中对相关风险的认

定亦只根据一种缺乏量化分析的盖然性，而区块链治理的相关举措尚不需要在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

提供严格的证明。

发展战略与风险预防对当代行政法而言均非陌生事物。当代行政任务不仅包括传统警察行政或

秩序行政的危害防止，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预防（照料）、给付及促进之任务。② 当代

公共行政亦早已走向复杂多样的行政形态。在公共行政之总体层面上，行政形态理论以行政任务为

取向，将公共行政划分为给付行政、管制行政、调控行政与转介行 政 等。③ 行政形态的丰富发展使得

它可以兼容实施国家战略及预防各种风险的需求。其中，引导行政或调控行政不与其他各种行政形

态明确切割，致力于通过计划、资助等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既促进生

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福利的保障，也发挥传统秩序行政中危险预防之作用。④ 由此，发展战略与风险

预防的目标都可以兼容于引导行政之中。通过引导行政之形态，发展战略思维与风险预防原则可实

现有机整合，并展开为一系列可操作的责任配置原则。

（二）区块链治理责任的总体协调

区块链治理包含发展战略和风险预防等多种考量因素，蕴含不同的价值取向，区块链治理责任的

配置应当实现这些价值取向的整体协调。这些价值可以溯源至宪法规范，并涉及宪法规范与引导行

政之间的关系。引导行政本身的范围颇为宽泛，在德国法上，它一般是在宪法（基本法）的意义上加以

理解，在传统形式的行政干预基础上，还需要保持与发展“合适的行政法措施”，以在社会国与文化国

意义上执行类型化的保障与引导之任务。⑤ 我国宪法虽然不同于德国宪法，也不能简单以“社会国”

和“文化国”对宪法中的国家任务条款进行诠释，但在发展战略思维与风险预防观念方面，其价值指向

却是相当突出的。

在发展战略思维方面，《宪法》第１４条第１款、第２０条规定了发展、促进和推广科学技术以及发

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任务，相关规定对《科学技术进步法》及其他相关立法有着重要的价值指引作用，

为区块链发展的政府引导措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在风险预防方面，王旭教授曾

从中国宪法文本中提炼出７个风险领域，揭示出中国宪法文本所蕴含的整体风险观，并系统阐释了国

家的风险预防义务。此种义务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一种动态保护，随着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的变化，

其保护程度和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⑥ 无论是将这些条款视为单纯宣示性的“方针条款”抑或有实

质效力的“宪法委托”，它们所包含的价值内容都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辐射到具体法律规范之内。在当

代，基于风险预 防 的 宪 法 委 托，赋 予 行 政 机 关 必 要 的 判 断 余 地 来 填 补 漏 洞，是 负 责 任 政 府 的 必 然

选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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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宪法已经为区块链治理责任的整体协调奠定了价值基础。在宪法的价值框架之下，为实

现各种价值的相互协调、合理配置区块链治理责任之目标，还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高度不确定性条件的认识与应对。法理学上常见的价值衡量与协调之方法端赖于确定性

的前提，难以应用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价值平衡。“朴素的盖然性”在此已经远不足以应对情势

判断与价值选择之需要。在信息时代，对不确定性的度量与处理已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并已在网

络和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例如，对数据维度较为简单的风险，通过数理分析给出最优的规制策略已

经被证明是可行的。① 即使对复杂的信息系统风险，只要存在一定范围的事件集合、既有经验及约束

条件，基于信息论的数理分析就可以为风险度量提供关键的信息，粗糙集、信息熵、知识粒计算等不同

层面的数理工具都可以支持 对 不 确 定 性 的 度 量 与 计 算，②足 可 为 相 关 风 险 的 估 测 与 处 理 提 供 依 据。

但是，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进一步跃升，既有数学工具的度量能力乃至所谓“朴素的盖然性”都可能失

去基础。在当代，认识客观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科学基础是概率论，而概率的预测依赖于对可能发生

的事件之划分，需要首先给出精确的可能性事件集合，才能对事件概率进行测算。③ 在未来，区块链

技术的变化发展难以预料，新的衍生风险或许前所未闻，提前给出完备的事件集合极为困难，如此，概
率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其他数理工具亦鞭长莫及。

不过，当代公法面对这些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亦有应对之道。自宪法教义学观之，无论是“风险

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还是“风险潜在的危害或实现的概率存在不确定性”，都可以被归诸全社会共同合

理负担的“剩余风险”，此时立法者的态度是“公平分配和容忍”，④国家需要防止风险的不均等负担，

并对承受特别牺牲的法律主体进行补偿。与此同时，消除不确定性的措施同样可能产生危险，即所谓

“次阶危险”（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ｄａｎｇｅｒｓ），与其追求绝对可靠的风险控制，不如保留一定灵活性，对不可预

见的后果保持必要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⑤ 因此，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应当避免风险预防责

任的绝对化。一方面应尽可能发展和应用数理科学中的度量工具，结合区块链运行与治理的各种数

据及实践经验，逐步减弱不确定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应明确与区块链风险相关的特别牺牲请求权和

政府的补偿责任，界定特别牺牲补偿的条件与范围，使剩余风险得到公平合理地负担。

第二，不同价值导向的动态平衡。区块链治理以发展科技及生产力的国家战略及多方面的风险

预防为价值导向，不同价值之间的张力应在有效的价值平衡中消弭。既然实体性的价值衡量方法难

以应用，不妨转向程序层面，通过引导行政中常见的分级计划和多方参与机制，通过多方合作的方式

形成“综合的行政决定”。⑥ 政府可以 就 区 块 链 治 理 逐 步 形 成 一 系 列 效 力 范 围 及 抽 象 程 度 不 同 的 计

划，广泛吸收各政府部门、技术专家、法律专家、市场主体及社会公众的意见，逐步寻求各方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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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点，通过渐进的方式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利益共享和剩余风险的公平负担。这是一种合作治理

的方式，行政机关是多方利害关系人协商的召集者与助成者，而利害关系人与受影响者有权参与计划

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所有阶段。①

区块链具有分布式、多中心的特征，参与者及应用者来源多元，利益与目标各不相同，除部分联盟

链外，亦不具备统一的控制中心，这就导致传统的中心化治理机制未必 能 够 有 效治 理区块 链，②而区

块链技术恰恰又为合作治理提供了便利条件。“链基治理”（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主张日

益常见，区块链技术也发展出各种可检验和防篡改的匿名投票应用、实名投票应用、数据分析应用及

信息交流机制，各种技术风险监测工具及应急处置手段也正在迅速发展之中。只要不是特别巨大、需

要事先防范的风险，一般情况下，区块链风险可通过链内预留的治理机制减轻和消除风险；治理者亦

应尽可能通过链内治理机制达成风险防范目标，避免强行从外部施加人为控制，违背区块链自身的技

术原理和运行规律。由此，在引导行政的理念下，基于渐进式的分级计划，“以链治链”的合作治理能

够有效承载不同价值的表达、沟通与决策，达成价值的动态平衡。

四、区块链治理责任的配置原则

在上述法律框架之下，自区块链的技术及产业生态观之，对把握发展战略与风险预防目标的协调

而言，区块链治理责任的配置应遵循三项原则：

（一）防止灾难原则

区块链治理不需要强的风险预防原则，因为使从业者负担无风险结果的证明责任将窒息区块链

的发展。政府治理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防止出现灾难性的风险，政府责任的基础性配置应当

建立在“防止灾难原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之上。该 原 则 来自 对风险 预 防 原 则 的 反

思，其认为若产生灾难性损害的可能性达到最低限度的门槛且规制成本不过分沉重，规制者就应对可

能造成不可修复的灾难性损害之活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③ 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治理责任外，政府

一般不应限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及产业的发展，除非已有迹象表明相关活动有可能引致系统性的巨

大风险。这一原则所蕴含的重要导向就是对新技术乃至新业务的宽容，即政府应对新兴的区块链技

术及业务应当保持宽容立场。例如，“染色币”技术方案初现之时，在区块链技术圈以外并没有充分的

关注度与支持度，亦曾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缺 乏 具 备 现 实 意 义 的 应 用 场 景，引 起 是 否 需 要 归 诸“区 块 链 泡

沫”、是否属于应当否定的概念炒作之疑虑。然而，随着染色技术从ＢＣＨ扩展至ＥＴＨ，后者出现了系

列以太坊协议提案（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ＥＲＣ）标准，而从ＥＲＣ２０到ＥＲＣ７２１，非同质代

币（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Ｔｏｋｅｎ）正式诞生，染色币亦随之成为当前数字代币及智能合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

前沿技术之一。对这类并未包含重大风险但具备应用潜力的类似技术，政府不必提前采取严格限制

甚至禁止的立场。

（二）辅助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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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性原则有多重含义，一般是指“在特定公众和组织无法自主实现某种目标时，高一层级的组

织应该介入，但仅限于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并且，高一层级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只能处理那些低

一层级的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无法独立处理，而高一层级的机构又能更好完成的事务”。① 该原则

发端于欧洲，现在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② 区块链治理更多地需 要 适用 行政法中辅 助性原

则的第一层含义，即“凡是个人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自己承担。如果个人无法独立承

担，则由政府提供辅助”。③

区块链自初兴之时起即体现了较强的自治意识，部分区块链亦内置了公开透明、不断改进的治理

工具和风控措施。由于区块链可追溯、可匿名、防篡改的特性，区块链上的电子投票等工具比传统的

治理方式更具优势。④ 如果某一区块链自身能够有效地监测与消除潜在风险，政府就不必直接介入；

如果某一市场主体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和优势地位，政府亦不必主动干预。

在引导行政的行政形态中，政府面对承载综合性利益结构的多元法律关系时，“有义务站在平等、中立

的立场，一一顾及所有相关利益”。⑤ 即使出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扶持 某 些核 心 技术的 发展，也应使

此种扶持措施面向所有从业者提供明确的标准及公平、开放的机会。

不仅如此，区块链技术与应用日趋复杂，专业性强且发展变化迅速，外部监管与扶持措施的贸然

介入既易冲击区块链自身的技术原理和发展规律，有可能违背竞争中立的要求。尽管基于区块链的

多中心特征及复合性结构（如一个主链衍生大量侧链），针对区块链局部节点或某一应用采取的措施

未必影响全链的运作，但由于区块链的技术原理具有环环紧扣、全域互通的特点，如果不采取特殊技

术处理，对区块链局部的干预亦有可能破坏整个区块链的运行。尤其是对中小型公有链或联盟链而

言，个别节点受干预极易冲击全链的信任基础。许多区块链主链的代码对全网开源，即便保留后续修

改机制，可修改的余地亦非常有限；而在应用层面，有些区块链承载的应用数量较少且方向较为确定，

主要应用受外部限制即有可能导致全链失去价值。因此，对技术逻辑自成一体、代码开源且多中心运

行的区块链而言，最理想的治理模式是采取“元规制”的方式，即要求区块链平台自身在建设时即包含

必要的治理机制，尽可能依托“链基治理”途径加强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只有在自我规制失灵之时，政

府才予以介入。类似地，政府在推动区块链发展之时亦应保持适当距离，只有在市场自身不能有效实

现推动区块链核心技术突破或提供公共服务等目标时，政府才提供专门的引导和激励。

（三）实验式治理原则

在区块链治理领域，实验性规制进路（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已经在世界范围内

获得广泛认可，其旨在为自愿参与的真实市场主体提供模拟运行环境的监管沙 箱（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
ｂｏｘｅｓ）一经推出便广受关注。⑥ 对区块链治理责任的配置，同样可以采取实验性机制。由于高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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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条件持续存在，区块链治理责任之理想配置难以一蹴而就，实验性的渐进优化过程更为可行。

实验性规制能够同时评价促进创新与保护公众利益的效果，从而将规制引向最佳政策方案。在此意

义上，实验性规制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理原则，提倡探索性、渐进性的规制计划与措施，不断对既有的规

制活动进行评价与反思，促使政府更加稳健、谨慎地作出决定。

区块链技术可追溯、防篡改的特征有利于实验式治理原则的实现。各区块链平台的运行留下大

量可追溯、可统计的数据，为相关立法与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基于此，政府可以引入治理效

果的评估机制，对既有的相关政府责任配置与政策组合进行回顾与检视，以大量的链上数据作为调整

政府责任结构的参考，这在“以链治链”的情形下更为便利。实验性规制既可以是模拟性的监管沙箱，

也可以是差别化的试点，目前已有学者构建了针对技术风险的实验性规制模型，这一模型内容丰富，

而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在进行实验性规制之时，治理者一方面需要与利益相关方谘商，在不同条件下

针对有风险的技术应用随机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案以观其效；另一方面，要在实验之外采取基础性的保

护措施，保护实验条件及实验期间的公众利益。① 由此，政府可以根据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逐

步确定具体的政府责任结构，避免政策立场过度僵化或激进，影响区块链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五、结语

区块链正在深刻重塑社会信任机制和经济活动方式。区块链从业者对各国政府的监管政策保持

着密切关注，区块链治理的政府责任将从根本上影响区块链技术与产业的动向。对此，政府既要防止

单纯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而忽视区块链的风险预防，又须避免因为片面追求风险预防而阻止区块链

技术及应用的发展与突破。对此，政府在治理区块链方面应具备清晰、灵活而协调的责任结构，引导

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兴利除弊、去芜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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